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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与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

陈云生 马英娟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公民

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 ,尤

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公民有

了私人的生产资料 ,宪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已经

不能满足群众保护私有财产的迫切要求。在此

背景下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现行宪法第四个修正案 ,进一步完善

了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 ,顺应民心 ,符合市场经

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而必将对我国经济繁荣

和宪政建设带来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宪法上的私有财产权 ,最早确立于 17、18

世纪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宪法

中。深受近代自然法思想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

者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后 ,纷纷在宪法中确认

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和绝对性。1789 年法国

《人权宣言》第 17 条宣称私有财产权是一种“神

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成为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

规定的滥觞。近代成文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

障 ,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经济桎梏 ,奠定了近代自

由国家、市民社会以及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的

基础 ,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并

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然而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 ,毫无限制

的自由竞争经济不可避免地衍生了资本运行过

程中的垄断以及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尤其是

20 世纪初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促使各国纷

纷调整经济政策 ,由原来崇尚个人主义的自由

国家向追求社会正义的现代福利国家、法治国

家转变。相应地 ,现代宪法也摈弃了古典的财

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法思想话语 ,强调

公共福利 ,承认私有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性 ,肯定

对私有财产权的公共制约。1919 年魏玛宪法

首开先河 ,规定所有权的“内容以及界限 ,由法

律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 ,其行使应同时有益

于公众福祉”。

当然 ,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与制约 ,不得违

背保障私有财产权这一核心本质 ,不能使私有

财产权徒具形式。立法者在制定有关私有财产

权内容及界限的法律时 ,要受到宪法有关人权

原则、法治原则、比例原则等其他规定的拘束 ;

此外 ,现代宪法中还设置征收补偿条款 ,对私有

财产权的限制进行制衡。

从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制度的演进历史来

看 ,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实际上构成了近代以来

世界各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之一。私有财产权保

障制度是保障人权、建设法治的基石 ,又是促进

经济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经历了一个

逐渐演变、不断完善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在我国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

识不断成熟以及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实

现的。

根据党的十六大关于“完善保护私人财产

的法律制度”的精神 ,我国宪法修正案及时反映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

权保障制度。主要表现为 :宪法修正案明确了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 ,确定了私

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 ;宪法修正案用“私

有财产权”代替原条文中的“财产所有权”,扩大

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范围 ;宪法修正案增加了

征收、征用补偿条款 ,完善了私有财产权宪法保

障体系。

此外 ,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一条将宪法第十

一条修改为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

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

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并对非公



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一修改扩大

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范围 ,进一步提高了非

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力度 ,为公民私有财产权的

实现提供了经济制度的支持。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实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 ,催生了此次宪法修正

案私有财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相应地 ,私有

财产权制度的完善 ,必将对我国的宪政建设和

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 ,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制度的进一步

完善 ,为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善与实现提供

了契机和物质前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历

史告诉我们 :如果私有财产权得不到保障 ,必然

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人身依附关系 ,也就更谈不

上精神自由和政治参与了。真正的个人自由不

能脱离经济上的保障和独立而单独存在。私有

财产权是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 ,是

维系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根基。公民的人身自

由、精神自由、政治权利和其他经济权利都是以

私有财产权为前提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

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 ,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提供了契机 ,奠定了物质基础 ,必将促进我国人

权事业的发展。

其次 ,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制度的进一步

完善 ,有利于规范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 ,进一步

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私有财产权作为与市场

经济相伴生的一种法律现象 ,与契约自由一道

保证了自由竞争和市场多元化 ,是市场经济的

两大法律支柱之一。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

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不仅为保护人们随着

经济发展而拥有的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

资料提供了宪法依据 ,而且为民间投资和国外

投资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和对预期的保障 ,将会

促进社会财产从生活资料向生产资料转化 ,最

大限度地释放公众创造财富的智慧和热情 ,进

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